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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将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相关议案 

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说明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议案未获通过情况 

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2021年5月21日在

公司四楼会议室（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）召开了2020年度股东

大会，审议《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二级子议案《选

举朱厚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》，基于该项议案所采取的累积投票

制虽然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(2020年修订)》（简称指引）

2.2.11条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的要求，但《公司章程》尚未根据《指引》进行修

改，与现行《公司章程》第87条“股东大会选举二名以上董事或监事时，实行累

积投票制”的规定不相符，该项议案未获得通过。该项议案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，

同意股份数15,001股,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

0.00642%。 其中持有5%以下（不含5%的）中小股东4人，同意股份数15,001股, 占

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.40061%。该项议案未获得通过。 

二、议案内容是否符合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的规定及其理由 

   根据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第十三条规定：“提案的内容应当属于股东大

会职权范围，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，并且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

的有关规定。”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“第八十一条 规定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通过：

（三）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的任免及其报酬和支付方法；” 

 综上，公司将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事项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，相

关议案内容属于股东大会职权范围，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，并且符合法律、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行政法规、《公司章程》及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的规定。 

三、再次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的必要性及履行的审议程序 

1、必要性 

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相关议案在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上未获通过

后，经公司认真研究，认为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《关

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符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公司章

程》及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，现提交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

议。 

2、履行的审议程序 

公司于 2021 年 6 月 10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1 年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

《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。经公司股东推荐及公司董事会

提名委员会审核，董事会提名朱厚佳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，

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。 

四、议案调整情况及其理由 

由于在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补选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相关议案时采用

的累积投票制虽然符合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(2020年修订)》

（简称指引）2.2.11条积极推行累积投票制的要求，但《公司章程》尚未根据《指

引》进行修改，与现行《公司章程》第87条“股东大会选举二名以上董事或监事

时，实行累积投票制”的规定不相符。 

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二次会议议案为：《关于提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

董事候选人的议案》，采用累积投票方式表决。 

第四届董事会2021年第三次会议调整后议案为：《关于补选公司第四届董事

会独立董事的议案》，采用非累积投票方式表决。现将该议案提交2021年第一次

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
深圳瑞和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

二○二一年六月十日 

 

 


